
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學生公假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申請人： 

班級 姓名 學號 日期 時間 事由 備考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備註： 

導師簽名 指導老師 生輔組長 訓育組長 學務主任 

     

註：一、本申請單須於活動前一日完成申請手續，否則不予准假。 

      二、參加校外活動為由者，須檢附學生家長同意書公文（函）影印本否則不予准假。 

 


